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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人事字〔2017〕13号  
 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西财经大学百名人才支持计划》

补充规定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  《江西财经大学百名人才支持计划》（江财党字〔2014〕36

号附件 1）补充规定已经 2017年第 24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财经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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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江西财经大学百名人才支持计划》的 

补充规定 
 

为适应学校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，进一步拓宽人才成长渠

道，加快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力度，按照淡化身份、动态管

理、优绩优酬、突出成果导向的原则，对《江西财经大学百名

人才支持计划》（江财党字〔2014〕36号附件 1）中各层次人才

的待遇（资助方式）、聘期任务及管理与考核方式作出如下修订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对于文件中所列各层次人才，新引进人员的申请条件仍按

现行文件执行。对于校内在岗在职教学科研人员，原则上按现

行文件的申请条件进行申报，但对于不完全符合条件但某些方

面教研业绩特别突出者，报经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

后予以认定资格。自 2017 年始，“百名人才支持计划”的遴选

不受岗位数限制。 

二、资助方式 

“百人计划”入选人员岗位聘期为 4 年，实行年薪制。年

薪标准分别为：首席教授每年 55万元（税前）人民币，学科领

军人才每年 45 万（税前）人民币，青年学科带头人每年 35 万

（税前）人民币；同时，聘期内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，标

准为：首席教授、学科领军人才每人每年享受 5万元科研经费，

青年学科带头人每人每年享受 2万元科研经费。 

三、聘期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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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百人计划”入选人员，除应完成所在单位相同职级人员

所需完成的年度教学科研任务外，还须完成相应岗位的聘期任

务（由分管人事或师资校领导牵头，由科研处、教务处、研究

生院、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和相关教研单位重新修订），强化聘期

业绩导向。 

四、管理与考核方式 

“百人计划”人选是学院和学校学科建设的骨干力量，各

单位在加强服务的同时要切实履行好用人单位人才培养、管理

和使用的主体责任。 

“百人计划”入选人员的管理和考核，采取年度报告、中

期检查和聘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。中期检查和聘期考核由人事

处牵头组织（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制定）。除本人和家庭发生重大

变故以及不可抗拒的因素外，受聘人选不得提出延期考核。 

五、经费发放方式 

（一）科研经费的发放 

每年度 1 月份，人事处以书面形式抄告财务处，由财务处

拨付。 

（二）薪酬的发放 

受聘人员，年薪的 70%按月预发，剩余的 30%根据年度工作

完成情况、中期检查和聘期考核情况发放（具体考核办法另行

制定）。 

六、《江西财经大学百名人才支持计划》（江财党字〔201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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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号附件 1）中有关条款与本补充规定不一致之处，以本通知

为准，具体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校领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2月 23日印发   

 


